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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 絡 人：組長劉廣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(02)23141000轉 2061 

 

電梯維護及安檢造假蒙騙公家─廉政署「106年各機關昇降設備

(電梯)專案稽核」發現不法情事移送偵辦，預期將減少違規情事 

報刊及電視媒體於今(106)年 2 月間大幅報導電梯維護員無照維修偽簽

名情事，顯見國內建築物昇降設備(電梯)保養維護作業出現漏洞，造成電梯

使用者生命安全之潛在威脅。為瞭解各機關昇降設備(電梯)管理是否確依建

築法規定之三級管理制度辦理，廉政署於 106 年 3 月至 6 月間發動各政風

機構辦理「106年各機關昇降設備(電梯)維護保養勞務契約專案稽核」。 

本次專案稽核調閱各機關昇降設備(電梯)維護保養勞務契約、電梯維護

保養紀錄表、各電梯於「昇降設備／機械停車設備使用許可證全國連線交

換系統」之登錄資料，另輔以查詢「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入口網」之昇

降設備廠商及人員資訊後交互勾稽，並於電梯維護廠商派員至機關進行例

行保養時，派員會同總務單位人員實地稽核其保養情形及證件具備情形。

稽核發現部分電梯維護廠商(專業廠商)未領有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發之登

記證，疑有轉包他廠商履約或使用他廠商登記證情事，涉違反建築法第 77-4

條第 5 項第 5 款規定；部分維護員未具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，專業廠商涉

違反建築法第 77-4 條第 5 項第 1 款規定；部分維護保養紀錄表之維護員欄

位疑有偽簽、冒名或簽名者與蓋章證號名字不一致之情形，涉違反建築法

第 77-4條第 6項第 1、2款規定；部分電梯檢查員同時為受檢設備維護廠商

之從業人員(即球員兼裁判)，涉違反建築法第 77-4條第 3項後段規定情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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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電梯有不實核發使用許可證情事。 

稽核結果除依契約計罰承攬電梯專業廠商懲罰性違約金 57萬 765元、

將違反建築法相關規定之案件移請主管建築機關裁處外，並將疑涉變造不

實維護紀錄表請款、維護保養紀錄表之維護員簽章字跡異常、疑涉偽造文

書等情移送法辦計 4案。 

本次稽核標的雖限於政府機關之昇降設備，惟昇降設備設置場域含括

醫院、圖書館、學校、市場等民眾經常出入之公共場所，且動員各政風機

構共同辦理，稽核過程業引起電梯專業廠商高度注意，政風人員於會同總

務單位人員實地稽核維護員保養情形時，維護員多數自動出示專業技術人

員登記證供驗，顯見業引起電梯保養業者警覺，稽核所發現不法情事移送

檢察機關偵辦，預期將能達到嚇阻功能，減少違規情事之效益。 

針對本次稽核發現缺失，廉政署未來將與內政部、各主管建築機關及

政風機構攜手合作，共同研議運用「昇降設備／機械停車設備使用許可證

全國連線交換系統」登錄資料勾稽相關缺失、強化電梯三級管理制度及訂

定公私部門適用之電梯維護保養契約要項(如納入建築法第 77-4 條及建築

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及違反前述規定之罰責等)之策進

方式，期將本次稽核效益擴及全國昇降設備，降低國內建築物昇降設備因

保養維護不當致傷亡事故之憾事。 

 

 

 

 

 


